
最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会议记
录(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会议记录篇一

杜富广，男，1962年6月生，河南遂平人，中共党员，党校研
究生学历，讲师，20xx年12月任校医院党总支书记。

经审查， 20xx年7月18日(周一)中午，杜富广与校医院职工
王××、张××、罗×、陈×、张××、杨×、董××在门
诊楼三楼理疗室吃饭饮酒。下午，与其一起饮酒的董××与
本单位职工发生冲突并被行政拘留，在学校产生了恶劣影响。
杜富广身为校医院党总支主要负责人，发现本单位职工工作
日午间在工作场所饮酒，不但未予以制止，反而参与其中，
未能正确履行职责，顶风违纪，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
反河南大学转发开封市《关于重申严禁工作日午间饮酒规定
的通知》的规定，情节较重，影响极坏。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经
其所在党支部大会表决、校医院党总支研究、校纪委全会讨
论表决、校党委会议批准，决定给予杜富广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

本处分决定自20xx年7月22日起生效。如不服本处分决定，可
向学校纪委、党委或上级纪委、党委提出申诉。

中共河南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年7月22日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会议记录篇二

周豪军，男，汉族，1981年2月出生，本镇和睦村人，现居住
在江山市清湖镇和睦村，高中文化，2003年12月入党。

经查明：周豪军与翁琪琪于2006年1月23日在江山市民政局登
记结婚，2007年1月15日其妻合法生育第一胎女孩周琳
茜。2012年5月3日其妻翁琪琪在江山市贝林医院产下第二胎
男孩周俊锡，属符合再生育条件但未经批准生育，违反了
《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2013年1
月18日被计生部门征收11000元的社会抚养费。

周豪军身为中共党员，本应带头遵纪守法，而他却未经批准
生育第二胎，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六十
六条之规定，经镇党委研究，决定给予周豪军同志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本处分决定自2014年11月26日起生效。若不服本处分决定，
可向中共江山市纪委提出申诉。

中共江山市清湖镇委员会

年11月26日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会议记录篇三

杜富广，男，1962年6月生，河南遂平人，中共党员，党校研
究生学历，讲师，2011年12月任校医院党总支书记。

经审查，2016年7月18日（周一）中午，杜富广与校医院职工
王××、张××、罗×、陈×、张××、杨×、董××在门
诊楼三楼理疗室吃饭饮酒。下午，与其一起饮酒的董××与



本单位职工发生冲突并被行政拘留，在学校产生了恶劣影响。
杜富广身为校医院党总支主要负责人，发现本单位职工工作
日午间在工作场所饮酒，不但未予以制止，反而参与其中，
未能正确履行职责，顶风违纪，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
反河南大学转发开封市《关于重申严禁工作日午间饮酒规定
的通知》的规定，情节较重，影响极坏。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经
其所在党支部大会表决、校医院党总支研究、校纪委全会讨
论表决、校党委会议批准，决定给予杜富广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

本处分决定自2016年7月22日起生效。如不服本处分决定，可
向学校纪委、党委或上级纪委、党委提出申诉。

中共河南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年7月22日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会议记录篇四

黄志强，男，汉族，1967年6月出生，本镇清湖一村人，现居
住在江山市清湖镇清湖一村，初中文化，2003年10月入党。

经查明：黄志强家与毛森英家于2013年3月24日因竹山纠纷发
生冲突并互相打架，期间黄志强打伤毛森英丈夫的弟弟黄小
军左眼眶附近，经江山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调查，黄志强的
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
条第一款之规定，2013年9月13日，江山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
以欧打他人为依据决定给予黄志强罚款人民币伍佰元的行政
处罚。2013年4月19日，黄志强以父亲经常被毛森英挨打为由
又雇佣他人打伤毛森英，经江山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调查，
黄志强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十条第(四）项，第十七



条第一款之规定，2014年2月27日，江山市公安局以结伙伤害
他人为依据决定给予黄志强行政拘留拾叁日并处罚款人民币
壹仟元的行政处罚。

黄志强身为中共党员，本应带头遵纪守法，而他却欧打他人，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二)项
之规定，经镇党委研究，决定给予黄志强同志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

本处分决定自2015年8月10日起生效。若不服本处分决定，可
向中共江山市纪委提出申诉。

中共江山市清湖镇委员会

年8月10日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会议记录篇五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是比“党内警告”处分稍重的一种处
分。一般说来，在确定给予犯错误党员以警告还是严重警告
处分时，一方面要根据党员所犯错误的性质、程度;另一方面
还要考虑本人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态度。下面本站小编给大
家带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决定范文，供大家参考!

周豪军，男，汉族，1981年2月出生，本镇和睦村人，现居住
在江山市清湖镇和睦村，高中文化，20xx年12月入党。

经查明：周豪军与翁琪琪于20xx年1月23日在江山市民政局登
记结婚,20xx年1月15日其妻合法生育第一胎女孩周琳茜。20xx
年5月3日其妻翁琪琪在江山市贝林医院产下第二胎男孩周俊
锡，属符合再生育条件但未经批准生育，违反了《浙江省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20xx年1月18日被计生
部门征收11000元的社会抚养费。



周豪军身为中共党员，本应带头遵纪守法，而他却未经批准
生育第二胎，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六十
六条之规定，经镇党委研究，决定给予周豪军同志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本处分决定自20xx年11月26日起生效。若不服本处分决定，
可向中共江山市纪委提出申诉。

中共江山市清湖镇委员会

年11月26日

杜富广，男，1962年6月生，河南遂平人，中共党员，党校研
究生学历，讲师，20xx年12月任校医院党总支书记。

经审查， 20xx年7月18日(周一)中午，杜富广与校医院职工
王××、张××、罗×、陈×、张××、杨×、董××在门
诊楼三楼理疗室吃饭饮酒。下午，与其一起饮酒的董××与
本单位职工发生冲突并被行政拘留，在学校产生了恶劣影响。
杜富广身为校医院党总支主要负责人，发现本单位职工工作
日午间在工作场所饮酒，不但未予以制止，反而参与其中，
未能正确履行职责，顶风违纪，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
反河南大学转发开封市《关于重申严禁工作日午间饮酒规定
的通知》的规定，情节较重，影响极坏。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经
其所在党支部大会表决、校医院党总支研究、校纪委全会讨
论表决、校党委会议批准，决定给予杜富广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

本处分决定自20xx年7月22日起生效。如不服本处分决定，可
向学校纪委、党委或上级纪委、党委提出申诉。

中共河南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年7月22日

黄志强，男，汉族，1967年6月出生，本镇清湖一村人，现居
住在江山市清湖镇清湖一村，初中文化， 20xx年10月入党。

经查明：黄志强家与毛森英家于20xx年3月24日因竹山纠纷发
生冲突并互相打架，期间黄志强打伤毛森英丈夫的弟弟黄小
军左眼眶附近，经江山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调查，黄志强的
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
条第一款之规定，20xx年9月13日，江山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
以欧打他人为依据决定给予黄志强罚款人民币伍佰元的行政
处罚。20xx年4月19日，黄志强以父亲经常被毛森英挨打为由
又雇佣他人打伤毛森英，经江山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调查，
黄志强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十条第(四)项，第十七条
第一款之规定，20xx年2月27日，江山市公安局以结伙伤害他
人为依据决定给予黄志强行政拘留拾叁日并处罚款人民币壹
仟元的行政处罚。

黄志强身为中共党员，本应带头遵纪守法，而他却欧打他人，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二)项
之规定，经镇党委研究，决定给予黄志强同志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

本处分决定自20xx年8月10日起生效。若不服本处分决定，可
向中共江山市纪委提出申诉。

中共江山市清湖镇委员会

年8月10日


